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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人直接投資」的增加，更可為我國帶來豐沛的資金與就業機會，並促進產業升級以

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台灣憑藉著絕佳的地理位置、優質的產業基礎，在簽訂 ECFA 及兩岸金融

MOU 後，理應成為陸資邁向全球與外資進入中國的最佳基地。 

二、惟據洛桑管理學院與全球經濟論壇的競爭力報告顯示，我國「外人直接投資」競爭力排

名尚未達先進國家之水準，顯見我國的投資環境仍有改善的空間可作為政府努力的目標。 

三、為有效提昇外人直接投資台灣的意願，建請行政院儘速提出具體方案，重行檢視並改善

我國投資環境，以使「外人直接投資」成為我國經濟成長的新動能。 

提案人：李貴敏 

連署人：鄭天財  林郁方  王育敏  詹凱臣  潘維剛  

邱文彥  張曉風  蘇清泉  陳雪生  江啟臣  

李應元  徐少萍  陳碧涵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廖委員正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文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九案，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臨時提案由許委員忠信代表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忠信：（13 時 5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鑒於香港註冊之揚子開

發公司，於本（101）年起積極收購台翔公司之民股，再轉投資亞洲航空公司，惟該公司為負責

台灣國防軍機主力機種之維修業務，為避免國家之國防機密可能因此外洩，讓國家安全陷入危機

，特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經濟部投審會應立即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針對揚子公司所有在台

之投資行為以及資金來源予以徹查，並重新審核揚子公司在台投資資格，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送交

本院備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鑒於香港註冊之揚子開發公司，於本（101）年起積極收購台翔公司之

民股，再轉投資亞洲航空公司，惟該公司為負責台灣國防軍機主力機種之維修業務，為避免國家

之國防機密可能因此外洩，讓國家安全陷入危機，特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經濟部投審會應立即

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針對揚子公司所有在台之投資行為以及資金來源予以徹查，並重新審核

揚子公司在台投資資格，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送交本院備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於香港註冊之揚子開發公司，目前擁有台灣詮鼎公司 250 萬份股權，於本（101）年起積

極投資台灣詮鼎投資公司，並經由詮鼎投資公司轉投資台翔航太工業公司，由於過去台翔航太工

業公司一向是國發基金持股數最多，但今年卻轉由詮鼎公司持股最多；而台翔公司擁有亞洲航空

公司 82%的持股，也就是說，掌控台翔公司就等於控制亞洲航空公司。 

二、基於亞洲航空公司目前擁有國防部松指部軍機 B-1900 及 FK-50，以及陸軍軍機 CH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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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58、TH67 等共 4.3 億軍機商維案，皆涉及國家重大國防安全；因此，為避免中資透過於香

港註冊之揚子開發公司、再經詮鼎及台翔公司，進而轉控制亞洲航空公司，讓中國藉由亞航維修

台灣國防軍機主力機種之業務，進而竊取國防機密，特提案要求經濟部投審會應針對揚子公司所

有在台之投資行為以及資金來源予以徹查並重新審核揚子公司在台投資資格是否符合。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黃文玲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仁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育仁：（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育仁、林明溱、蔣乃辛等 14 人，鑒於

十年長照計畫中皆針對高齡失能者提出專案輔導報告，但於衛生署報告中指出 65-74 歲中失能比

率僅占 7.29%，此長照計畫卻未將高齡健康並具備一定體適能力者，研擬預防性健康照護計畫。

爰此，本席建請衛生署應邀集相關單位包含內政部及體育委員會，於近期共同研議針對目前健康

照護計畫納入社工、醫師、物理治療師及運動教練等專業人士，提升計畫內容並為高齡者打造運

動健康政策，將被動補救型治療轉為積極型預防照護計畫。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吳育仁、林明溱、蔣乃辛等 14 人，鑒於十年長照計畫中皆針對高齡失能者提出專案輔導

報告，但於衛生署報告中指出 65-74 歲中失能比率僅占 7.29%，此長照計畫卻未將高齡健康並具

備一定體適能力者，研擬預防性健康照護計畫。爰此，本席建請衛生署應邀集相關單位包含內政

部及體育委員會，於近期共同研議針對目前健康照護計畫納入社工、醫師、物理治療師及運動教

練等專業人士，提升計畫內容並為高齡者打造運動健康政策，將被動補救型治療轉為積極型預防

照護計畫。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內政部長照十年計畫專案報告中提出本國 65 歲以上老人於 101 年 7 月底逾 255 萬

8,567 人，占總人口 11%。依據經建會人口中推計，107 年將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114 年此比率將再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而國人的餘命

年齡也逐年提升，在未來邁入超高齡社會時，政府應有相關政策。 

二、據研究報告指出老年人處於沒有功能困難平均期間是 2.53 年，較不嚴重的輕度功能活動

困難為 1.02 年，處於嚴重重度功能障礙有 2.46 年，在超高齡社會中，若 65 歲退休後老人將佔

20%，失能平均年紀於 84 歲以上，由此可見，老化現象不等於失能，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慢性病

罹病率的增加，老人健康問題也將會造成全民健康保險的負擔。 

三、專家指出適度及正當運動能使老年人減少骨質疏鬆，心肺疾病死亡率，減少憂鬱症及預

防癌症，進而嚴長壽命，使老年人生活品質提升。十年長照計畫皆是討論高齡失能者照護計畫，

對於高齡健康但身體機能逐漸老化者卻未提出相關健康照護計畫，行政院體委會（2006）出版的

「中華民國體育統計」指出，台灣地區民眾「每週從事運動天數與健保關係」的平均值顯示，每

週運動 7 次以上者，「健保未使用比率」占 29.1%；而「每週運動不到 1 次」者，「健保未使用

比率」只占 3.7%，可見運動對高齡者健康的重要性，未來在超高齡社會中高齡者醫療支出必使


